
  
深水埗區議會文件第 30/10 號  

 
二○一○年三月二日討論文件  
 
 

深水埗區議會  
 
 

收回位於九龍深水埗海壇街  / 桂林街及北河街的私人土地  
以便市區重建局實施發展計劃第SSP/1/003、 004 和 005 號  

 
目的  
 
 本文件就標題發展計劃，向深水埗區議會報告市區重建

局 (市建局 )的收購進展及諮詢深水埗區議會的意見。  
 
背景  
 
2. 地政總署於 2009 年 9 月 1 日就標題發展計劃諮詢深水埗

區議會。當日的討論文件亦載列於附錄 (一 )給各議員參閱。  
 
3. 在當天的議會，有議員表達不同的關注事項，包括市建

局對區內七年樓齡單位的估值偏低、要求市建局原區安置合資格

的租客、標題項目重建的時間表、拆卸建築物時應避免產生石棉

瓦等污染物及提高物業的收購率等。  
 
4. 由於上述的關注事項，區議會反對市建局向發展局局長

(局長 )及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申請引用《收回土地條例》，收回

海壇街  / 桂林街及北河街地段。  
 
回應關注事項及報告市建局的收購進展  
 
5. 現就議員的關注事項，綜合回應如下：  
 

(i) 市建局在評估七年樓齡的單位價值時，會邀請七間測量師

行參考同區七年樓齡物業的成交價，然後提供估值。  
 

(ii) 市建局會與房屋委員會 (房委會 )配合，盡量預留足夠公屋

單位予合資格租戶。雖然未必能夠滿足所有原區安置要

求，但局方會盡量向房委會要求預留足夠的深水埗區公屋

單位。因為深水埗區的公屋資源有限，市建局會優先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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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水埗區公屋單位予最有需要的住戶 (包括有長者 ,殘疾

人士或小孩的家庭 )，而其餘住戶可獲安排入住地鐵沿線

的他區屋邨或他們所選擇的其他屋邨。  
 

(iii) 由於項目是《市區重建局條例》下的發展計劃，因此市建

局必須在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批准該計劃後的十二個

月內，提出收地申請。  
 

(iv) 議員提及的「屋換屋，舖換舖」建議，市建局會於《市區

重建策略檢討》中再作考慮。  
 

(v) 市建局在安排拆卸項目中的建築物時，會聘請專業人士處

理，避免產生石棉瓦等污染物，以保障附近居民的健康。 
 

6. 另外，就區議會關注市建局的收購成績，向各區議員報

告市建局的收購進展。  
 
7. 市建局於 2008 年 9 月開始以私人協商方式向標題項目內

受影響的 389* 個物業的業主收購其物業。被收購物業的分類如

下：  
 
住宅單位 : 309 個 
商舖 / 非住宅用途單位 : 76 個 
單幢物業 : 4 個 
  389 個 
 
(*當中不包括一個後巷地段物業，其業主身份尚未能確認。 ) 
 
 
 直至 2009 年 9 月 1 日止 直至 2010 年 2 月 5 日止 

與業主達成收購協議數目 323 
( 包括 262 個住宅單位、

57 個商舖 / 非住宅用途

單位及 4 座單幢物業 ) 

329 
( 包括 267 個住宅單位、

58 個商舖 / 非住宅用途

單位及 4 座單幢物業 ) 

與業主達成收購協議百分率 83.03% 84.5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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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就 329 個與業主達成收購協議的物業，其中包括 22 宗正在

處理業權轉讓法律程序的個案，其餘 307 宗已完成業權轉讓程序。  
 
9. 市建局會繼續和餘下的 60 個物業的業主商討收購，物業包

括 42 個住宅單位  (當中 28 個為出租物業 )、 18 個商舖  / 非住宅用

途單位  (當中 12 個為出租物業 )。在上述 40 個出租物業內約有 136
個租户正等待安置或補償，若不進行收地，有關租户便需繼續留在

殘破的物業內，搬遷無期。就上述後巷空置地段的業權問題，市建

局現正諮詢其法律顧問。待有結果便會聯絡有關業主。  
 
10. 局長現正根據《市區重建局條例》考慮市建局的收地申請，

以決定是否向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建議收地。議員就標題發展計

劃收地建議所提出的意見，均會向局長及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匯

報。  
 
 
 
附錄  
 
(一 ) 深水埗區議會文件 140/09。  
 
 
 
 
地政總署  ( 市區重建組  ) 
2010 年  3 月  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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